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藏品征集办法
     藏品是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，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，直接影响到博物馆的业务水平和社会、经济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江苏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根据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的性质和任务特点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．征集对象：
1. 能反映古代镇江历史、地理、文化、艺术的石质文物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古代碑刻的拓本资料。
二．征集途径：
1. 配合城市基建和镇江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考古发掘。
2. 利用业余文保员网络，进行碑刻资料的调查和征集。
3. 利用老专家提供的信息进行征集。
4. 利用媒体进行宣传。
5. 请文物主管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出台相关政策。
6. 对自愿捐赠者给予适当的奖励。
7. 积极争取资金，购买重要的碑刻（拓本）资料。
三．征集办法：
1. 多方面筹集资金，在馆内建立征集基金。
2. 派业务人员参与镇江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。
3. 召开一次业余文保员的会议，进行动员和宣传。
4. 主动上门请教老专家。
5. 业务人员主动出击进行碑刻资源的调查和征集。
四．征集部门：
焦山碑刻博物馆业务部
五．征集程序：
1.业务部进行实地调查，取回资料，书写《调查报告》（附征集资金预算）。
2.馆长室对调查报告进行论证和征集资金的审核。
3.业务部门根据领导的审批进行实施。
4.办公室收到业务部藏品入馆的通知后，向捐赠人颁发收藏证书。收藏证书应统一编号。收购、移交、调拨文物不发证书。

